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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二七政办文〔2014〕12号

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二七区创建河南省全民健身

示范城市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

位：

《二七区创建河南省全民健身示范城市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区

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14年 8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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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七区创建河南省全民健身

示范城市工作实施方案

2013年，河南省体育局在全省 18个地市中开展全民健身示范

城市创建工作，郑州市被确定为创建试点单位。为深入贯彻实

施《全民健身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60号），推动全民健身事

业不断发展，确保郑州市创建河南省“全民健身示范城市”工

作有序开展，根据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创

建河南省全民健身示范城市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郑政办

〔2014〕6号）的精神，现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《二七区创建

河南省全民健身示范城市工作实施方案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，积极推

动我区新型城镇化建设，树立科学健身、体育惠民的发展理念，

促进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，努力打造全民健身示范城市名片。

二、创建目标

通过开展创建工作，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，形成

“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全社会共同参与”的全民健身事业新

格局，完成全民健身示范城市创建任务，让全区人民共享体育

事业发展成果，促进我区体育事业实现新发展、新跨越。

三、创建时限

“全民健身示范城市”创建时限为 2013年 6月—2015年 10
月。

四、任务与分工

（一）有效提高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

1．积极引导市民参加体育锻炼，城市居民每周参加体育锻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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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不少于 3次、每次不少于 30分钟，达到中等以上体育锻炼

强度的人数比例不低于 35%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委宣传部、区文化旅游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农委、

区总工会、团区委、区妇联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2．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至少参加 1小时的体育锻炼活动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各乡镇中心学校，局属各中小学校、辖区各民办教

育机构。

3．不断提高老年人、残疾人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老干局、区民政局、区残联

（二）加强科学健身指导服务，促进城乡居民身体素质不

断提高

4．以建立健全区“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”工作为抓手，

推动科学健身指导服务向基层延伸。2014年度，建成使用面积

不少于 60平方米的“指导站”。监测设备配备齐全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卫生局、区财政局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5．体质测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配备 2—4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

术人员。

责任单位：区编办、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人社局、区卫生局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6．普通人群每年接受体质测试人数达总人口的 2‰以上。城

市居民达到《国民体质测定标准》合格率居全省较高位次。建

立国民体质监测数据库，定期对辖区公务员、职工、教师、老

年人、妇女、工人、农民、青少年学生等各类人群进行体质测

定。定期组织专家对国民体质测定数据进行分析，在当地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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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公布居民体质监测结果，为全民健身相关工作决策和研究

提供服务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老干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卫生局、区农委、区总工

会、团区委、区妇联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7．在校学生达到《学生健康标准》合格率居全省较高位次。

责任单位: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各乡镇中心学校，局属各中小学校

（三）加快公共体育设施建设

8．将城乡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

乡规划，合理布局，统一安排。

责任单位：区国土资源局、二七规划分局

组成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9．加大对全民健身设施建设的投入，充分利用公园、绿地、

广场、旧城改造、新型农村社区、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等合适空

间建设健身园地和体育设施，形成布局合理、利用率高，覆盖

区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的三级公共体育健身设施网络，

实现“10分钟体育健身圈”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1.5平方

米。

责任单位：区发改统计局、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二七规划分局、区国土资源局、区建设局、区财政

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农委、区文化旅游局、各乡镇、街道办

事处

10．建设一个能满足 8个以上项目的中型健身活动中心。

责任单位：区发改统计局、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国土资源局、二七规划分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建设

局

11．注重老年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，可供老年人活动的场地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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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占体育场地总面积的 30%以上。

责任单位：二七规划分局

组成单位：区财政局、区老干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建设局、

区民政局、区教育体育局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12．农民体育健身工程、乡镇体育健身工程实现全覆盖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财政局，各乡镇

13．城市社区健身设施实现全覆盖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

14．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率达 70%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各乡镇中心学校，局属各中小学校

15．在位置便利、环境优美的路段或公园、广场设置健康知识

宣传区、宣传长廊和健康步道，打造健康主题公园。

责任单位：区城市管理执法局

（四）大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

16．组织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开展全民健身工作，在“全民健身

活动月”、“全民健身日”及重要节假日积极开展各类群众体

育活动。定期举办机关及各系统干部职工运动会。检查机关、

企事业单位开展工间（前）操和业余健身活动情况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、区直机关党工委、区总工会

组成单位：区各委局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17．每年区级体育活动不少于 10次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体

育活动不少于 5次。区级体育活动 95%以上由协会、俱乐部主

办或承办，行政体育部门由具体办活动向管理、规范活动转变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财政局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，各行业，各协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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俱乐部

18．定期召开区综合性运动会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财政局，区各委局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19．举办至少一项省级品牌赛事，积极打造“一区一特色、一

乡镇（街道）一亮点”品牌活动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财政局，各相关委局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20．广泛开展社区家庭运动会、趣味运动会等多种形式的群众

体育活动，吸引更多群众各参加到全民健身活动中来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21．定期举办农民运动会，组织、引导广大农民开展各类体育

健身活动。

责任单位：区农委

22．定期举办中小学生运动会，组织开展青少年健身活动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各乡镇中心学校，局属各中小学校

23．定期举办妇女健身大会，组织妇女同志积极参与全民健身

活动。

责任单位：区妇联

24．定期举办老年人健身展示活动，关心支持老年人开展健身

活动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、区老干局、区民政局

25．加强全民健身知识宣传。在报纸、网站等媒体开辟固定的

健身栏目，宣传科学健身知识，及时报道全民健身活动，营造

良好的全民健身氛围。

责任单位：区委宣传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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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完善全民健身活动网络

26．建立健全“区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”三级群众体

育组织网络。各级政府有健全的“实施全民健身计划领导小组”

组织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27．乡镇（街道）成立体育组织，有专（兼）职体育干部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28．全区有体育总会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成立体育协会，相

关部门成立农民、青少年、妇女、职工、老年人单项体育协会，

并有相对独立的体育工作机构、人员和经费。所有体育协会都

能在节假日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民政局，区老干局、区总工会，区妇联、区农委、

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29．社区体育实现“五个一”，即每个社区至少有一处公共体

育健身设施、一个体育健身指导站、一个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、

一支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、一个特色体育健身项目。

责任单位：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30．大力开展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、各类单项体育俱乐部工作。

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成立 1—2个体育健身俱乐部。城区大型企

业社区成立单项体育健身俱乐部。并在“全民健身活动月”、

“全民健身日”及重要节假日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民政局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31．制定晨、晚练点的登记管理和评先表彰机制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人社局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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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

32．建立健全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体系，加快社会体育指导员

培训基地建设，吸纳优秀教练员、运动员和体育教师加入社会

体育指导员队伍，扩大社会体育指导员覆盖面，积极开展全民

健身志愿服务活动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财政局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33．全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占人口比例不低于 2‰，其中老

年人占指导员总数比例不低于 10%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老干局、区民政局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34．建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民政局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35．在广场、健身站（点）、晨晚练点大力开展社会体育指导

员队伍，指导群众科学健身。每个社区、行政村有社会体育指

导员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36．建立完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和经费投入机制。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

组成单位：区委宣传部、区财政局，各乡镇、街道办事处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统一认识，加强领导

各单位要加强对创建工作的认识，把开展全民健身示范城市创

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。定期研究体育工作，检查工作进程，

积极解决资金投入、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与使用、社会体育指导

员队伍建设和国民体质监测等方面的实际问题。各成员单位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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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职责范围内，发挥各自优势，结合自身特点，积极按照本方

案的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（二）加强督查，确保实效

区政府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，定期对创建全民健身示范城市

工作的实施情况进行督查指导，把政策是否到位、措施是否有

利、人民群众健身矛盾是否有效环节，作为检验相关部门工作

实绩的一项重要指标，纳入考核范围中。定期对为全民健身工

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。

（三）完善机制，保障经费

强化政府在提供公共体育服务投入中的主导地位，根据工作要

求，完善政府对体育事业的拖入机制，把全民健身事业经费列

入各级财政预算，并设立创建工作专项资金，为创建工作提供

经费保障，用于全民健身活动开展。

附件：二七区创建河南省全民健身示范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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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二七区创建河南省全民健身示范城市

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陈红民 区委副书记、区长

副组长：王鲁明 区委常委、区委宣传部部长

于 珊 区政府副区长

成 员：张 靖 区政府办副主任

董跃武 区编办主任

王永利 区发改统计局局长

刘子科 区教体局局长、书记

苏连成 区民政局局长

张建森 区财政局局长

陈卫东 区人社局局长

禹秉臻 区国土资源局局长

秦玉凤 区建设局局长

牛军领 区城管执法局局长

王国华 区农委主任

牛志宏 区文化旅游局局长

王章正 区卫生局局长

葛 咏 二七规划分局局长

杨 芳 区直机关党工委书记

徐建宇 区老干部局局长

杨东启 区总工会常务主席

李素佩 区妇联主席

王西锋 团区委副书记

荆淑增 区残联理事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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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中洋 侯寨乡乡长

谢金旺 马寨镇镇长

周 彪 大学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魏 锋 五里堡街道办事处主任

张振威 福华街街道办事处主任

李振伟 建中街街道办事处主任

李青青 蜜蜂张街道办事处主任

王 峰 铭功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徐 建 一马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尚 可 解放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赵 伟 德化街街道办事处主任

秦召玉 淮河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张 勋 嵩山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路 军 长江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余 莉 京广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二七区教育体育局，由区教

体局局长、党委书记刘子科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区教体局党委副

书记郑永生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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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：区教体局

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 8月 8日印发


